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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13-032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于2013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已于2013年10月25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共9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发出了会议通知。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

程序，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海南橡胶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迟京涛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提名毛嘉农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海垦农资公司股权相关事项变更的议案》 

同意“分别收购现代物流、海南鸿德持有的海垦农资 41%、14%股权，收购

完成后海垦农资公司股权结构为海南橡胶持股 55%，现代物流持股 10%，海南鸿

德持股 35%”变更为“收购现代物流 51%股权，收购完成后海垦农资股权结构为

海南橡胶持股 51%，海南鸿德持股 49%”。同意交易评估基准日由原来确定的 2011

年 3月 31日变更为 2013年 6 月 30日。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投资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办理收购海垦农资公司的资产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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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收购协议的商谈签署、股权过户手续办理等相关后续事项，该授权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期货套保交易额度的议案》 

同意根据2013年天然橡胶市场行情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授权经营班子适时

调整2013年套期保值额度，投入保证金最高额度不变。 

公司2014年度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经营情况，开展天然橡胶期货套保交易投

入保证金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公司进行套期保值的数量不超过实际现

货交易的数量，期货持仓量不超过套期保值的现货量。该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有效。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农垦总局及其下属单位不构成上市公司关联方的议案》 

同意该议案在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农垦总局及其下属单

位不再构成上市公司关联人。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获得通过，公司董事林进挺、刘大卫、彭富庆、李明泉、杨志成、许

华山回避表决，同意票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13年11月21日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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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毛嘉农，男，1963 年出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2007 年 11 月至 2009

年 12 月，历任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2010 年 1

月至 2011年 4月，任中化天津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务；2011年 4月至今，

任上海华拓医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CEO。现任永辉超市（601933）、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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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毛嘉农为海南天

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

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海南橡胶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

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海南橡

胶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

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

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

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http://172.18.13.94/law/flwk/Content.asp?docid=1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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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

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

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

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

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

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海南橡胶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五家，被提名人在海南橡胶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

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31日 



6 

 

附件三：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毛嘉农，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提名为海

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

本人担任海南橡胶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

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行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

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http://172.18.13.94/law/flwk/Content.asp?docid=1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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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

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

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

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

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

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

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海南橡胶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本人在海南橡胶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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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海南橡胶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

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毛嘉农 

                                 2013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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